
本市岡山區公2市地重劃區
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

▪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

▪ 113.07.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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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( 重劃小學堂 )

一、法令依據

二、重劃區位置圍

三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

四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

五、土地權屬面積

六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、拆遷補償規定

七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

八、預估平均重劃負擔比率

九、重劃作業流程

十、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

十一、其他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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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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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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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

• 重劃地區選定後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，並擬具市地重劃計畫

書，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。

• 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：

一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(附範圍圖)。

二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。

三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。

四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。

五、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

一、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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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劃區位置圖
壽天宮

前鋒國小

空軍技術學院

國軍醫院

岡山火車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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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開發區位置坐落於本市岡

山區大仁段部分土地。

總面積約 3.2336 公頃，

三、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

東
至

公園西路三段西側

(不含道路)

西
至

育英路東側

(不含道路)

南
至

柳橋西路道路中心線

(含1/2道路)

北
至

育英路2巷北側

(含道路)

大 仁 段



8(實際面積以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面積為準)

四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概略面積

變更後
土地使用分區

計畫面
積

(公頃)
比例

公園 0.5794 17.92%

35.00

%

廣場兼供道路
使用

0.2878 8.90%

道路 0.2646 8.18%



公有 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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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屬 面積(㎡) 合計(㎡) 百分比

國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56.13

3344.86
10.34%

國有 岡山區公所 730

市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458.73

私有(108人) 28991.14 89.66%

5人

面積比10.34%
面積比
89.66%

公有 私有 公私共有
(實際面積以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面積為準)

五、土地權屬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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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道路工程

• 雨水下水道工程

• 污水下水道工程

• 路燈工程

• 號誌工程

• 整地工程

• 公園工程

• 廣場(兼供道路使用)工程

• 管線配合工程

• 地上物拆遷工程

六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、拆遷補償規定1



◆ 應拆遷補償之土地改良物標的

 依據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」第38條第1項規定：「應拆遷

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

必須拆遷者為限。」

六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、拆遷補償規定2

11

◆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及救濟依據
 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

 「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」

 「高雄市水產養殖物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」

 「高雄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放標準」

 其他相關法規



12

• 本重劃區所需開發總費用概估約新台幣2億9,733萬3仟元

• 工程費用約1億3,691萬1,000元

• 重劃業務費約1億4,664萬1,000元

• 貸款利息約1,378萬1,000元

•費用平均負擔比率：13.32﹪

• 負擔方式

•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

比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費、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，並以未建

築土地折價抵付。無未建築土地者，改以現金繳納。

七、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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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＋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

＝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

31.28％ ＋ 13.32％＝ 44.60%

八、預估平均重劃負擔比率



九、重劃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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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定重劃範圍

(112/10/31)
舉辦座談會

(113/07/03)

市地重劃計畫書

送內政部核定

測量、調查

及地價查估

計算負擔及

分配設計

分配結果

公告

地上物拆遷及工程施工

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

登記
土地點交

市地重劃計畫書公

告、舉辦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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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重劃地區內土地，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
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，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
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）

• 重劃辦理完成後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
減半徵收二年。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）

•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，市地重劃
負擔總費用得自土地漲價總數額中扣除，土地增
值稅並減徵百分之四十。（土地稅法第31條及第39-1
條）

十、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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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重劃期間可以辦理繼承手續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
禁建事項限制。

➢土地權狀是以土地分配公告確定後的重劃前後土地
清冊為登載依據，所以繼承人若未於土地分配公告
確定前辦妥繼承手續，則未來發放權狀仍以被繼承
人為土地所有權人，無法直接登記予繼承人。

繼承
問題

土地所有權人的通訊地址如有異動，請於簽到簿上逕
行填載，或電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分配科，
便於日後公告資料能夠寄達到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手上。

更正
事項

十一、其他提醒



簡報結束

若有本區重劃相關問題，請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分配科林雅惠小姐
電話：(07)3368333#2621
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七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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